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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市大病保险2024年度考核办法

为规范我市大病保险业务运行考核评价工作，根据部、省、

市大病保险相关文件精神和《2023-2025年度常州市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项目采购合同》约定，制定本办法。

一、目标任务

促进大病保险承办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切实维护

参保人员信息安全，规范基金预算和资金结算管理，强化对定点

机构医疗服务质量的管控，实现大病保险基金的安全、健康和可

持续运行。

二、基本原则

（一）公开公正原则。评价的内容、指标和方法公开透明，

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二）科学合理原则。评价内容全面准确，评价标准规范易

行，能如实反映承办机构的政策执行情况、服务质量水平和群众

满意程度。

三、考核内容和评分细则

详见《常州市大病保险2024年度考核评分表》。

四、考核方式

由市医保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考评小组，进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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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考核评价。

五、结果运用

按采购合同约定，当年度盈利率超过全年保费总额的1.0%

（含1.0%）时，大病承办机构将超过部分返还至医保基金。当年

度亏损率在1.0%以下的部分，大病承办机构全额承担；年度亏损

率在1.0%（不含1.0%）-3.0%的部分（含3.0%），大病承办机构

承担50%；年度亏损率超过3.0%（不含3.0%）的部分，大病承办

机构不再承担。

年度考核结果与大病保险项目盈利部分和亏损分担比例挂

钩。年度考核得分90分（含）以上的，分担比例不变化；年度考

核得分低于90分的，每降低1分，大病承办机构年度盈利部分递

减2%或年度亏损分担比例递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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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大病保险年度考核评分表

项目 考核内容 标准分 实得分 评分标准

资金管理

（15 分）

理赔周转金 5
理赔周转金未及时补足或不足支付当月大病保险理赔金额时，未按承诺及时追加

相应资金的，每发生 1 个月，扣 0.5 分。

专项管理 5
大病保险业务未实行专项管理，大病保险资金未实行单独核算，每查实 1 例，扣

2.5 分。

专项审计 5
不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的大病保险专项审计工作，拒绝提供必要的数据、账册等资

料的，扣 5 分。

稽核管控

（15 分）

稽核管理 5
不配合医保部门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稽核巡查工作的，每查实 1 例，扣

1 分。

专家服务 5
商保公司利用自身医疗卫生专家资源，根据医保部门需求，提供医疗卫生专家咨

询、医疗服务合规性核查等服务，未按要求提供服务的，每出现 1 次，扣 1 分。

异地调查 5
未按承诺提供异地就医人员稽核调查服务，并未在规定时间日内反馈书面调查报

告的，每发生 1 例，扣 0.5 分。

业务支持

（30 分）

咨询宣传 5
不配合医保部门开展业务咨询宣传工作的，每发生 1 次，扣 1 分；未发挥商保公

司资源优势主动开展宣传工作的，扣 2 分。

业务培训 5
全年组织大病保险工作人员进行政策法规、业务经办、服务礼仪等内容培训不少

于 5 次，每少 1 次，扣 1 分。

人员派驻 5

未按合同约定派驻符合条件的大病保险业务经办人员的，每发生 1 例未达要求，

扣 1 分；未按合同约定派驻符合条件的团队专职管理人员，每发生 1 例未达要求，

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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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标准分 实得分 评分标准

业务支持

（30 分）

服务配置 5
配备开展大病保险各项业务所需且与工作量相适应的办公设备，如车辆、电脑、

打印机、办公桌椅、耗材、移动终端设备，每有 1 项未达到，扣 1 分。

业务审核 10
派驻人员未对大病保险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发生业务差错情形造成损失的，

每查实 1 例，扣 1 分。

综合管理

（20 分）

信息保密 5
对大病保险数据严格保密，与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未签订协议的，发现 1 例，

扣 1 分；发现数据泄密或将参保人员信息用于其他用途的，一经查实，扣 5 分。

团队管理 5

未按要求建立大病保险内部管理制度的，包括财务制度、人员招聘、薪资管理、

绩效考核、团队管理等，每缺少 1 项，扣 1 分；未按月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效能、

服务规范、考勤管理及廉洁守纪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价的，每发生 1 个月，扣 1 分。

成本控制 5
切实加强成本管理，按照规定合理使用运营费用，未控制大病保险运行成本及未

定期提交运行成本情况书面报告的，每发生 1 项，扣 2.5 分。

基金分析 5
未按要求提交基金分析报告，每发生 1 次，扣 2.5 分；根据基金分析报告质量排

名，从高到低依次扣 0 分、1 分、2 分、2.5 分。

服务评价

（20 分）

服务质量 10
派驻人员被服务对象投诉举报，每查实 1 例有效投诉，扣 1 分；被媒体曝光产生

较大影响且存在工作过失的，每查实 1 例，扣 2 分。

满意度调查 10
按当年度享受大病保险待遇人数的 3%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根据回收有效样本统

计结果，综合满意度不满 95%的，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扣 1 分。


